
 

复星联合健康超越保医疗保险 

健康增值服务 

在本公司投保复星联合健康超越保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将有权享受“健康增值服务”。 

“本公司”是指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服务由本公司联合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 

您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6-11-7777了解服务内容和进行服务申请和使用。 

第一条 服务概述 

1.1 服务内容 

健康增值服务包括精准就医咨询服务、重大疾病专家门诊绿色通道服务、重大疾病门诊陪诊服务、重

大疾病住院绿色通道服务、重大疾病专家手术安排服务、重大疾病专家第二诊疗意见服务、重大疾病多学

科会诊安排服务、重大疾病电话康复慰问服务、住院押金垫付服务九项服务内容（详细内容见第二条）。 

健康增值服务仅为本公司为被保险人提供的就医便利服务，该服务的提供与被保险人是否符合保险合

同的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津贴保险金或其他保险金赔付责任，没有关联。 

1.2 服务对象 

服务申请人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服务使用人为被保险人 

1.3服务期限 

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等待期除外）至保险期间届满后为止，您可以提出服务使用申请。您在前述

期间内申请使用服务的，需在自申请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后 30日内的期间内使用完毕，逾期使用的，本公

司将不再提供未完成服务。已经完成次年续保的被保险人使用服务不受前述期限限制。本公司在保险合同

中止期间、及终止后不为被保险人提供健康增值服务。如您未在前述期间内提出服务申请，本公司将不再

向被保险人提供健康增值服务。 

1.4 服务的使用次数： 

上述服务使用有效期限内，您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申请具体服务内容，各项服务内容的使用次数请见

第二条服务说明。 

第二条 服务说明 

2.1 服务内容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使用条件 使用次数 

1 精准就医咨询

服务 

通过电话的方式与医生进行一

对一交流，根据您描述的被保险

人的症状、既往检查结果及就诊

经过，解决针对专科性强的医疗

在服务使用期限内不限一般疾

病和重大疾病的咨询。 

不限次数 



 

问题、疑难杂症等疾病就诊问

题。通过电话提供就诊建议，达

到精准就医的目的，帮助被保险

人找对就诊医院、科室及专家。 

2 重大疾病专家

门诊绿色通道

服务 

本公司为被保险人安排副主任

及以上专家提供门诊就医服务，

您可以在本公司全国主要城市

合作医疗网络内的医疗机构指

定医院、指定科室，但不提供指

定医生和专家的服务。 

2 个工作日内健康顾问将安排专

家出诊时间，并回复您就诊预约

时间，7个工作日内安排就诊。 

1.服务使用期限内，您发生保险

合同列明的重大疾病，或者疑似

发生保险合同列明的重大疾病

时，您可以凭诊断证明或影像报

告申请使用就医服务，凭住院条

申请使用住院安排或手术安排

服务。前述诊断证明、影像报告

与住院条皆需要中国大陆二级

以上医院出具方为有效申请要

件，诊断证明、影像报告等资料

出具日期必须在服务使用有效

期内。 

2.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以此

为直接原因发生重大疾病的，可

以不受等待期限制申请使用服

务。 

3.疑似重大疾病的情况若确诊

后不是重大疾病，则第 4-8 项服

务本次申请不再提供。 

1次/年 

3 重大疾病门诊

陪诊服务 

健康顾问全程陪同被保险人完

成就诊过程，并提供专业指导。

为被保险人提供协助预约检查，

排队取药，排队付费等服务。在

全程导医服务过程中，健康顾问

给予必要的专业指导（包括检查

项目必要性及合理性的说明

等），但最终以医生的意见为准。

此服务需与重大疾病专家门诊

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使用。 

1次/年 

4 
重大疾病住院

绿色通道服务 

为被保险人安排全国主要城市

住院绿色通道，协助被保险人快

速入住国内知名医院，享受专

业、快速的治疗，尽早安心接受

治疗。提供在本公司全国主要城

市合作医疗网络内的医疗机构

根据被保险人的住院单安排指

定医院、指定科室，但不提供指

定医生和专家的服务。10个工作

日内帮其安排住院，并安排合适

的床位，以及协助办理住院手

续。 

1次/年 

5 
重大疾病专家

手术安排服务 

为被保险人快速接受国内优秀

专家的先进手术治疗方案的服

务。在本公司全国主要城市合作

医疗网络内的医疗机构根据被

保险人的住院单安排专家手术

的服务。 

1次/年 

6 
重大疾病医疗

专家第二诊疗

意见服务 

根据被保险人的相关诊断信息

和病历资料甄选国内知名专家

二次会诊，为被保险人提供适合

的治疗方案。 

在本公司全国主要城市合作医

疗网络内的医疗机构推荐副主

1次/年 



 

任及以上医生和专家在 10 个工

作日内提供书面二次诊疗意见

报告。 

7 
重大疾病多学

科会诊安排服

务 

为被保险人涉及多学科会诊的

就医需求提供重大疾病多学科

联合会诊服务。安排由两名或两

名以上具备门诊资质的专家现

场讨论病情，从而明确诊断或出

具合适的治疗方案。 

在本公司全国主要城市合作医

疗网络内的知名医疗机构提供 2

个学科及以上专家或专家团队，

15 个工作日内安排线下会诊并

给与治疗意见。 

1次/年 

8 
重大疾病电话

康复慰问服务 

被保险人在重大疾病住院和手

术后 3个月内，健康顾问每 2周

1 次电话随访被保险人住院或手

术治疗结束后的情况，并根据被保

险人的病情进行康复、复诊、复查

等指导。 

1 次/2 周（重

大疾病手术后

3个月内） 

9 
住院押金垫付

服务 

通过提供住院押金垫付的服务

解决住院入院过程中的资金问

题，使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一时难

以筹集医疗费用而耽误治疗的

最佳时机。 

适用于一般疾病和重大疾病的

住院治疗。审核通过后 1个工作

日内垫付保险责任内的合理、合

规的医疗费用。 

本公司根据被保险人的病情、是

否使用社保卡就诊、社会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免赔额、医院的住

院押金要求等因素及实际情况

综合判定垫付金额，本公司向被

保险人及其家属及时通报垫付

结果。 

1.服务使用期限内，被保险人经

中国大陆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专科医生诊断必须住院治疗，且

被保险人所住医院为本公司指

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的，可向本

公司申请住院押金垫付服务。 

2.您申请住院押金垫付服务前

须向本公司报案并提供相关证

明（包括但不限于以往门诊及住

院的就诊记录，本次住院的住院

单，住院缴费通知书等）。本公

司收到垫付申请材料后，对保险

责任和垫付金额进行审核，如您

未能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导致

本公司无法核实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的，本公司对无法

核实部分不提供垫付服务。 

3.您于垫付前须配合提供及签

署相关文件，包括：真实有效完

整的理赔申请书、理赔委托授权

书、有效证件复印件、必要时提

供门急诊病历、事故认定书、警

方证明或其他与本事件相关的

证明文件等。 

4.您须先行向医院支付保险合

同约定的免赔额、保障范围外的

不限次数 



 

自付部分的住院押金。 

5.本公司仅在指定服务网络医

院提供住院押金垫付服务。服务

网络医院致电 4006-11-7777 客

服热线咨询。 

2.2特别提醒（强烈提醒投保人、被保险人完整阅读、理解如下涉及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1） 在使用第 2-第 7 项服务服务中所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如挂号费、治疗费、药品费、检查费、床位

费等）用需由您自行承担。 

（2） 若已为被保险人安排了第 2-第 7 项服务，并且取得确认后，因您的原因未能准时进行就医，则视同

一次服务已完成。若因被保险人无法在就诊时提供有效证件或证件信息与预约时提供的不符，而造成

就诊不成功的，也视同一次服务已完成。 

（3） 特殊情况下，部分权威专家可能会因院方安排临时停诊。会征求您的意见，协调当天同科室其他专家

接诊或延期到原定专家的下一个出诊日就诊。 

（4） 在使用住院押金垫付服务时，如被保险人不配合交纳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赔额，或未按照我公司要求提

供相关医疗及理赔文件（包括医疗费用发票原件、事故认定书、警方证明等）的，本公司有权暂停为

被保险人提供住院押金垫付服务。 

（5） 若出现垫付金额高于本公司实际应赔偿金额的情况，您和被保险人须在 1个月内对差额部分向本公司

进行偿还，如未偿还差额部分，本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向您和被保险人追讨。被保险人的下次重大疾

病住院押金的垫付服务及本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务的使用将会受到影响。 

第三条 服务申请及使用流程 

3.1 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6-11-7777（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20:00）申请健康增值服务。 

3.2 提供被保险人的证件号、保单号等信息核验服务使用资格。 

3.3 核验服务使用资格通过后 1 个工作日内，健康顾问将致电您了解被保险人疾病情况及需求，并收集相

关资料，核实申请疾病是否在服务范围内。 

3.4 健康顾问将在 3 个工作日内根据被保险人的情况与您说明就诊医院、专家、就诊时间、垫付金额等建

议服务方案详情、服务使用注意事项并与您电话确认服务方案。 

3.5 您确认服务方案后根据健康顾问的指引使用服务。 

3.6 服务使用完成后对服务进行评价。 

第四条 声明 

4.1 本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调整服务机构或具体服务内容，您可以致电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6-11-7777，了解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或查询服务机构最新的医院网络范围等。本公司提供的服务内容

及医院网络范围定期更新，请致电客服热线查询。 

4.2 健康增值服务为本公司免费为您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终止本服务。 



 

4.3 本公司提供的健康增值服务仅提供就医协助服务的协调沟通和就医便利，本公司不干涉医院内治疗、

诊断等相关医疗行为，医疗服务请遵守就诊医院的规定。因您就医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发生的诊疗纠纷，与

本公司无关。 

4.4 如您提供虚假投保及报案信息，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存在欺诈行为的，本公司有

权拒绝向被保险人提供健康增值服务。； 

4.5 在使用健康增值服务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如查询门诊就医绿通服务安排进度等均可拨打全国统一客

服电话 4006-11-7777咨询。 

4.6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仅在您的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等待期除外）至保险期间届满后为止

的服务期限内为被保险人提供健康增值服务。 


